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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信 息 技 术 与 网 络 安 全 "!"!" 年 第 #$ 卷 第 % 期

!基 金 项 目 ! 科 技 部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! "#$%&%%’()%*%+ ,

! 引 言

%)"’ 年 + 月 %) 日 "国 家 发 改 委 出 台 了 # 关 于 建

立 健 全 居 民 生 活 用 气 阶 梯 价 格 制 度 的 指 导 意 见 $ "

该 文 件 决 定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实 行 居 民 阶 梯 气 价 政 策 "

将 气 价 分 为 + 档 " 根 据 居 民 用 气 量 进 行 分 档 计 价 "

各 档 气 价 实 行 超 额 累 进 加 价 收 费 方 法 % 实 行 阶 梯 气

价 后 "全 国 各 地 居 民 用 气 将 由 一 刀 切 的 &" 档 气 价 ’

计 费 变 为 活 动 的 & 分 档 气 价 ’ 计 费 " 结 算 周 期 也 将

按 月 份 ( 季 度 或 者 年 度 实 施 " 相 邻 结 算 周 期 具 体 用

气 量 不 累 计 (不 结 转 - " .%

&分 档 气 价 ’计 费 的 实 行 "意 味 着 燃 气 公 司 继 续

使 用 气 量 式 机 械 燃 气 表 "员 工 上 门 抄 表 无 论 在 时 间

还 是 计 量 上 " 都 要 做 得 更 加 精 准 " 否 则 阶 梯 气 价 实

施 效 果 不 好 " 同 时 还 会 增 加 供 需 双 方 的 矛 盾 - % .% 而

气 量 式 /$ 卡 预 付 费 表 " 同 样 将 难 以 适 应 新 的 计 量

方 法 要 求 % 因 为 气 量 式 /$ 卡 预 付 费 表 采 用 一 次 预

付 费 按 一 档 价 格 购 买 相 应 的 气 量 "用 完 再 次 充 值 买

气 " 无 法 实 现 阶 梯 气 价 % 而 阶 梯 气 价 的 计 价 原 理 "

是 在 一 个 既 定 的 计 时 周 期 内 "居 民 使 用 不 同 档 次 内

的 天 燃 气 " 要 付 不 同 的 价 格 % 因 此 " 必 须 将 现 行 基

于 &" 档 ’气 量 计 价 的 燃 气 表 "改 为 基 于 &气 量 阶 梯 ’

阶梯计费算法构建及其在燃气表中的应用设计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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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! 对 燃 气 阶 梯 计 费 的 技 术 要 求 和 技 术 条 件 进 行 分 析 和 归 纳 #构 建 了 一 种 阶 梯 计 费 算 法 的 技 术 模 型 $

创 新 地 提 出 了 一 种 表 内 双 计 费 方 案 的 设 计 方 法 # 在 燃 气 表 内 设 置 两 套 阶 梯 计 费 方 案 # 并 根 据 方 案 的 有 效

日 期 判 别 其 中 一 套 方 案 为 当 前 运 行 方 案 #相 比 单 方 案 设 计 # 降 低 了 计 费 方 案 修 改 %启 用 % 调 价 和 实 时 时 钟

校 时 等 操 作 的 复 杂 处 理 要 求 $ 最 后 #详 细 分 析 了 阶 梯 计 费 燃 气 表 的 功 能 需 求 %系 统 组 成 和 计 费 测 试 方 法 #

设 计 开 发 了 一 款 具 有 实 时 阶 梯 计 费 功 能 的 $34 卡 阶 梯 计 费 燃 气 表 $

关 键 词 ! 阶 梯 计 费 &燃 气 表 &计 费 方 案 &$34 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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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信 息 技 术 与 网 络 安 全 "!"!" 年 第 #$ 卷 第 % 期

金 额 计 价 的 燃 气 表 !才 能 满 足 阶 梯 气 价 时 代 的 计 量

要 求 "

基 于 金 额 式 计 价 的 燃 气 表 分 为 两 种 #一 种 是 !"
卡 预 付 费 实 时 阶 梯 计 费 表 !另 一 种 是 实 时 计 费 的 物

联 网 表 # $ %" 物 联 网 表 由 于 受 到 网 络 条 件 $功 耗 $技 术

成 熟 度 和 价 格 等 条 件 的 制 约 !目 前 还 不 适 合 大 范 围

推 广 使 用 "

本 文 根 据 市 场 的 需 求 !在 深 入 研 究 阶 梯 计 费 算

法 技 术 模 型 的 基 础 上 !设 计 开 发 了 一 款 具 有 实 时 阶

梯 计 费 功 能 的 新 型 智 能 燃 气 表%%%"&’ 卡 阶 梯 计

费 燃 气 表 "

! 阶 梯 计 费 模 型 研 究

! "! 计 费 原 则

实 行 居 民 生 活 燃 气 用 气 阶 梯 价 格 计 费 的 基 本

原 则 是 #对 于 居 民 基 本 生 活 需 求 的 保 障 用 气 !实 行

相 对 实 惠 的 较 低 价 格 &对 超 量 用 户 !即 超 出 基 本 生

活 用 气 需 求 的 部 分 !要 适 当 提 高 价 格 !以 激 励 居 民

节 能 减 排 " 计 费 技 术 的 主 要 内 容 有 #

( ) *分 档 气 量 " 可 根 据 各 地 实 际 用 气 需 求 设 置 为

+,- 档 !目 前 的 国 家 指 导 意 见 以 用 气 量 从 小 到 大 的

顺 序 !将 居 民 用 气 量 分 为 $ 档 #第 + 档 !按 覆 盖 区 域

内 ./0居 民 家 庭 用 户 的 月 均 用 气 量 确 定 !体 现 为 居

民 基 本 能 源 需 求 指 标 &第 1 档 !按 覆 盖 区 域 内 2-0
居 民 家 庭 用 户 的 月 均 用 气 量 确 定 !体 现 为 改 善 提 高

居 民 生 活 质 量 的 合 理 用 气 需 求 指 标 &第 $ 档 !为 超

出 第 1 档 的 用 气 部 分 !体 现 为 富 足 能 源 需 求 指 标 !

含 过 度 能 源 消 费 需 求 !需 付 出 较 高 价 格 购 买 # 3 % "

4 1 *分 档 气 价 " 每 个 气 量 分 档 对 应 一 个 气 价 !各

级 分 档 气 量 价 格 实 行 超 额 累 进 加 价 # - %# 第 + 档 !按

照 基 本 补 偿 供 气 成 本 的 原 则 确 定 !并 在 一 定 时 期 内

保 持 相 对 稳 定 &第 1 档 !按 照 合 理 补 偿 成 本 $取 得 合

理 收 益 的 原 则 制 定 !价 格 水 平 原 则 上 与 第 + 档 气 保

持 + 51 倍 左 右 的 比 价 &第 $ 档 !按 照 充 分 体 现 天 然

气 资 源 稀 缺 程 度 $抑 制 过 度 消 费 的 原 则 制 定 !价 格

水 平 原 则 上 与 第 + 档 气 保 持 + 5- 倍 左 右 的 比 价 # 6 %"

4 $ 7计 价 周 期 " 阶 梯 气 价 一 般 以 月 份 为 一 个 周 期

执 行 !也 可 以 根 据 各 地 的 实 际 需 要 按 季 度 或 按 年 度

为 周 期 !用 气 量 在 相 邻 周 期 之 间 不 累 计 !不 结 转 "

! "# 计 费 模 型 分 析

实 行 阶 梯 计 费 前 !居 民 生 活 用 气 的 费 用 由 其 所

使 用 气 量 与 单 一 的 燃 气 价 格 相 乘 的 方 法 计 算 !其 计

费 公 式 为 #

!8"# 4 + *
其 中 !! 表 示 燃 气 费 !单 位 #元 &" 表 示 燃 气 价 格 !单

位 #元 9:$&# 表 示 用 气 量 !单 位 #:$"

实 行 阶 梯 气 价 后 !在 一 个 计 价 周 期 内 !将 用 气 量

分 摊 到 不 同 的 阶 梯 计 价 区 间 !再 计 算 出 最 终 应 缴 纳

的 费 用 #3;6%" 以 $ 档 阶 梯 为 例!记 各 计 算 参 量 分 别 为#

第 + 档 计 价 区 间 # # / !#+% &
第 1 档 计 价 区 间 # 4#+!#1% &
第 $ 档 计 价 区 间 # 4#1!<! 7 &
第 + 档 气 价 #"+!单 位 为 元 &

第 1 档 气 价 #"1!单 位 为 元 &

第 $ 档 气 价 #"$!单 位 为 元 &

计 价 周 期 内 用 气 量 ##=!单 位 为 :$&

应 缴 纳 燃 气 费 #!=!单 位 为 元 "

其 中 !#+ 为 第 + 档 用 气 量 !#1 为 第 1 档 用 气

量 !单 位 为 :$"

分 析 本 周 期 内 的 用 气 量 #= 所 属 的 区 间 !将 其 分

摊 后 再 计 算 #

当 /!#=!#+ 时 !即 #= 处 于 第 + 档 计 价 区 间 #

!=8"+’#= 4 1 7
当 #+>#=!#1 时 !即 #= 处 于 第 1 档 计 价 区 间 #

!=8"+’#+?"1’@#=;#+* @ $ *
当 #1>#= 时 !即 #= 处 于 第 $ 档 计 价 区 间 #

!=8"+’#+<"1’@#1;#+* <"$’@#=;#1* @ 3 *
! "$ 计 费 方 案 设 置 及 切 换

通 过 "&’ 卡 把 阶 梯 计 费 方 案 设 置 到 燃 气 表 内 !

燃 气 表 在 用 气 过 程 中 按 用 气 量 实 时 计 费 " 计 费 方 案

包 括 以 下 数 据 项 #

@ + *启 动 日 期 和 结 束 日 期

燃 气 表 内 实 时 时 钟 的 时 间 在 启 动 日 期 和 结 束

日 期 之 间 时 !把 该 方 案 作 为 当 前 计 费 方 案 "

@ 1 *阶 梯 分 档 数

可 设 置 为 +,- 档 阶 梯 数 "

@ $ *计 价 周 期

可 设 置 为 自 然 月 份 周 期 $季 度 周 期 $年 度 周 期

三 种 "

@ 3 *分 档 气 量

把 气 量 按 从 小 到 大 的 顺 序!最 多 分 - 档 # # / !#+% !
@#+!#1 % ! @#1!#$% ! @#$!#3% ! @#3!<! * "

@ - *分 档 气 价

与 分 档 气 量 对 应 !最 多 分 档 气 价 #"+!"1!"$!"3!

"-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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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 气 表 内 可 配 置 两 套 计 费 方 案 !分 别 是 方 案 !
和 方 案 " ! 两 套 方 案 的 有 效 期 " 启 动 日 期 到 结 束 日

期 #不 允 许 有 重 叠 !且 需 衔 接 !同 一 时 刻 仅 能 有 一 套

计 费 方 案 有 效 $

燃 气 表 内 时 钟 每 天 从 #$ %&’%&’ 跳 变 到 ((%((%((
时 ! 或 通 过 用 户 卡 及 设 置 卡 修 改 计 费 方 案 时 !燃 气

表 自 检 是 否 需 要 切 换 到 另 一 计 费 方 案 !如 不 符 合 切

换 条 件 则 自 检 是 否 要 开 始 下 一 个 计 费 周 期 $

! 燃 气 表 系 统 设 计

! "# 系 统 组 成

)*+ 卡 阶 梯 计 费 燃 气 表 的 整 个 应 用 系 统 !由 计

算 机 表 务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%)*+ 卡 和 智 能 燃 气 表 三 大

部 分 组 成 !如 图 , 所 示 $

- , .表 务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&主 要 包 括 用 户 管 理 % 燃

气 表 管 理 % 卡 务 管 理 % 充 值 收 费 % 阶 梯 计 费 方 案 管

理 %密 钥 分 发 管 理 %统 计 报 表 等 功 能 $

- # .)*+ 卡 &作 为 表 务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与 智 能 燃 气

表 之 间 安 全 交 换 数 据 的 媒 介 !一 台 燃 气 表 配 备 一 张

卡 $

- / .智 能 燃 气 表 &由 电 子 控 制 器 模 块 和 计 量 基 表

"机 械 计 量 表 ’两 部 分 组 成 !其 中 !电 子 控 制 器 模 块

是 本 文 的 研 究 重 点 $

燃 气 运 营 公 司 给 用 户 安 装 好 燃 气 表 之 后 !用 户

到 燃 气 公 司 申 请 开 通 燃 气 $ 首 先 在 表 务 管 理 信 息 系

统 中 建 立 用 户 档 案 和 燃 气 表 档 案 !开 户 制 卡 !充 值 !

即 把 预 付 费 直 接 以 金 额 形 式 写 入 )*+ 卡 !同 时 也 将

阶 梯 计 费 方 案 及 其 他 控 制 参 量 一 并 写 入 )*+ 卡 $

用 户 将 已 充 值 的 )*+ 卡 带 回 家 插 入 燃 气 表 !燃 气 表

通 过 安 全 认 证 等 方 式 !验 证 卡 的 合 法 性 后 !将 卡 内

数 据 读 入 到 表 内 !同 时 把 卡 内 的 充 值 金 额 清 零 !燃

气 表 打 开 阀 门 供 气 $ 用 气 过 程 中 !燃 气 表 按 照 表 内

的 阶 梯 计 费 方 案 把 用 气 量 实 时 换 算 成 金 额 !对 表 内

的 剩 余 金 额 进 行 扣 减 $ 当 表 内 的 剩 余 金 额 不 足 时 !

通 过 0)1 显 示 和 蜂 鸣 器 声 音 提 示 ! 提 醒 用 户 余 额

不 足 !尽 快 去 充 值 (当 剩 余 金 额 被 扣 减 为 零 时 !燃 气

表 关 闭 阀 门 !停 止 供 气 !此 时 !用 户 只 有 去 购 气 充 值

才 能 恢 复 供 气 $

! "! 燃 气 表 主 要 功 能

)*+ 卡 阶 梯 计 费 燃 气 表 作 为 一 种 先 进 的 新 型

智 能 计 量 仪 表 !应 当 具 有 但 不 止 于 以 下 功 能 &

- , .燃 气 计 量 功 能 &燃 气 计 量 是 燃 气 表 的 本 质 性

功 能 ! 在 燃 气 的 使 用 过 程 中 !基 表 的 计 数 器 字 轮 转

动 计 数 !而 安 装 在 计 数 器 上 的 干 簧 管 则 将 机 械 转 动

转 换 成 脉 冲 式 电 信 号 !实 现 燃 气 计 量 $

- # .阶 梯 计 费 功 能 &阶 梯 计 费 方 案 最 多 可 设 置 &
档 阶 梯 !计 费 周 期 可 设 置 月 份 %季 度 或 年 度 !燃 气 表

按 设 置 好 的 阶 梯 计 费 方 案 !实 现 表 内 阶 梯 计 费 $

- / .预 付 费 功 能 &在 使 用 燃 气 之 前 !需 先 拿 )*+
卡 到 营 业 厅 购 气 充 值 !之 后 !把 已 充 值 的 )*+ 卡 带

回 家 插 入 燃 气 表 ! 卡 内 的 充 值 金 额 输 入 到 燃 气 表

中 !燃 气 表 将 打 开 阀 门 开 通 气 源 $

- 2 .)*+ 卡 读 写 及 安 全 认 证 功 能 &通 过 )*+ 卡 读

写 接 口 !实 现 )*+ 卡 与 燃 气 表 之 间 的 数 据 交 换 !完

成 充 值 %查 询 %设 置 %校 时 等 操 作 $ 每 次 数 据 交 换 前 !

都 必 须 通 过 )*+ 卡 与 表 内 34!5 安 全 模 块 之 间 的

内 部 认 证 和 外 部 认 证!以 确 保 数 据 传 输 的 安 全 可 靠$

- & .阀 门 控 制 功 能 &也 就 是 实 现 阀 门 的 关 闭 或 开

启 $当 燃 气 表 剩 余 金 额 为 零 %掉 电 %故 障 或 外 部 磁 干

扰 等 事 件 发 生 时 将 阀 门 关 闭 !暂 停 用 户 用 气 (当 燃

气 表 的 故 障 排 除 后 !满 足 开 阀 条 件 时 打 开 阀 门 !即

正 常 情 况 下 阀 门 处 于 开 启 状 态 $

- 6 . 显 示 功 能 & 正 常 情 况 下 0)1 屏 幕 显 示 表 内

剩 余 金 额 和 当 前 表 的 运 行 状 态 - 阀 门 % 欠 压 % 故 障

等 . ! 反 向 插 卡 !0)1 分 屏 依 次 显 示 累 积 使 用 金 额 %

系 统 日 期 时 间 % 第 , 阶 梯 用 气 量 % 第 , 阶 梯 气 价 %

)) !等 等 $

- 7 .声 音 告 警 功 能 & 燃 气 表 执 行 完 某 一 操 作 - 包

括 成 功 或 失 败 . !或 某 一 表 事 件 的 发 生 !通 过 蜂 鸣 器

鸣 响 提 示 给 用 户 $

- 8 .低 电 检 测 功 能 &定 期 检 测 电 源 电 压 !当 电 源

电 压 不 足 或 电 池 被 取 出 时 !通 过 0)1 显 示 和 蜂 鸣 器

声 音 告 警 提 示 用 户 更 换 电 池 !同 时 燃 气 表 进 入 掉 电

处 理 模 式 !关 闭 阀 门 停 止 供 气 $

- ’ .掉 电 数 据 保 护 功 能 &在 电 源 掉 电 或 低 电 的 情

况 下 !保 证 运 行 数 据 完 整 无 误 地 保 存 到 34!5 模 块

或 33*9:5 中 !系 统 复 位 后 ! 能 重 新 读 出 数 据 继 续

运 行 $

图 , 应 用 系 统 的 组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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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 硬 件 系 统 结 构

!"# 卡 阶 梯 计 费 燃 气 表 以 $% 卡 技 术 为 基 础 !采

用 !"# 卡 作 为 燃 气 表 与 计 算 机 表 务 管 理 系 统 之 间

唯 一 的 数 据 信 息 交 换 传 递 媒 介 !表 内 使 用 嵌 入 式 安

全 控 制 模 块 &’()*++*+ ,*-./* 0--*11 23+.4* !’,526
存 储 应 用 数 据 信 息 !同 时 负 责 与 %"# 卡 进 行 相 互 安

全 认 证 !确 保 交 换 数 据 的 安 全 7 8 9" 本 方 案 以 高 性 能

与 超 低 能 耗 完 美 平 衡 的 单 片 机 ,:2;<=>8;?@ 作 为

主 控 2%#!主 要 功 能 模 块 包 括 %"# 卡 模 块 #’,52模

块 #=%A 显 示 模 块 #实 时 时 钟 模 块 #电 源 及 电 压 检 测

模 块 # 阀 门 控 制 模 块 # 计 量 基 表 # 脉 冲 计 量 模 块 # 蜂

鸣 器 模 块 等 " 系 统 硬 件 结 构 如 图 < 所 示 "

脉 冲 计 量 模 块 以 干 簧 管 作 为 传 感 器 ! 采 用 中 断

的 方 式 检 测 用 气 量 !并 把 用 气 量 实 时 换 算 成 金 额 计

费 " =!B 为 液 晶 显 示 模 块 !主 要 用 来 显 示 剩 余 金 额 #

累 积 使 用 金 额 #累 积 使 用 气 量 #阶 梯 分 档 气 量 #阶 梯

分 档 气 价 # 阀 门 状 态 # 电 池 状 态 # 故 障 代 码 # 日 期 和

时 间 等 信 息 " 电 源 及 电 压 检 测 模 块 的 作 用 一 方 面 是

作 为 供 电 电 源 !提 供 稳 定 的 电 压 !使 2%# 和 各 个 模

块 正 常 工 作 $ 另 一 方 面 是 2%# 对 电 池 电 压 进 行 间

隙 性 监 测 !当 电 池 电 压 低 到 报 警 电 压 时 !2%# 通 过

蜂 鸣 器 鸣 响 和 =%B 显 示 提 醒 用 户 更 换 电 池 " 阀 门

控 制 模 块 主 要 是 由 2%# 控 制 燃 气 表 阀 门 的 打 开 和

关 闭 ! 当 电 池 电 压 过 低 或 者 剩 余 金 额 不 足 时 ! 将 阀

门 关 闭 "

!"$ 软 件 程 序 设 计

%"# 卡 阶 梯 计 费 燃 气 表 的 控 制 系 统 软 件 ! 可

划 分 为 主 程 序 #中 断 服 务 程 序 和 功 能 模 块 子 程 序 三

个 组 成 部 分 ! 采 用 模 块 化 方 法 进 行 设 计 ! 由 不 同 的

子 程 序 来 完 成 不 同 的 功 能 " 考 虑 到 % 语 言 在 研 发

效 率 # 可 读 性 # 可 维 护 性 和 可 移 植 方 面 远 优 越 于 汇

编 语 言 ! 本 系 统 使 用 % 语 言 开 发 ! 开 发 平 台 为 C*D4

2ACE5?2 "

中 断 操 作 包 括 插 卡 中 断 # 干 簧 管 计 量 中 断 # 磁

干 扰 中 断 # 定 时 器 中 断 等 ! 中 断 服 务 程 序 仅 做 一 些

简 单 的 条 件 判 断 和 标 志 中 断 事 件 的 发 生 " 子 程 序 功

能 模 块 则 根 据 系 统 的 功 能 需 求 !主 要 分 为 定 时 操 作

模 块 # F,G8HIJ 接 口 函 数 模 块 # 应 用 卡 处 理 模 块 # 脉

冲 计 量 模 块 #数 据 存 储 模 块 #剩 余 金 额 检 测 模 块 #显

示 模 块 #蜂 鸣 器 报 警 模 块 #阀 门 控 制 模 块 #电 池 电 压

检 测 模 块 和 掉 电 模 式 处 理 模 块 等 "

单 片 机 上 电 复 位 后 !主 程 序 先 完 成 初 始 化 和 自

检 操 作 !再 进 入 主 循 环 操 作 "在 主 循 环 里 !按 顺 序 逐

个 扫 描 中 断 事 件 及 其 他 事 务 的 处 理 任 务 标 志 !若 有

任 务 发 生 则 调 用 对 应 的 子 程 序 进 行 处 理 !处 理 完 之

后 回 到 主 循 环 里 !再 继 续 扫 描 其 后 的 其 他 任 务 标 志 !

最 后 进 入 休 眠 低 功 耗 状 态 ! 等 待 下 一 次 中 断 唤 醒 "

被 中 断 唤 醒 后 同 样 又 在 大 循 环 里 扫 描 一 遍 !之 后 再

进 入 休 眠 " 图 ; 是 控 制 系 统 软 件 主 程 序 的 流 程 图 "

!"% 计 费 测 试 方 法

计 量 及 计 费 的 准 确 可 靠 是 对 燃 气 表 的 基 本 要

求 !可 按 以 下 方 法 验 证 测 试 阶 梯 计 费 方 案 的 准 确 性 "

& I 6 设 置 阶 梯 计 费 方 案 为 I 档 ! 即 单 一 气 价 计

费 ! 气 价 设 置 为 I K>> 元 ! 每 一 个 脉 冲 当 量 & > K >I (;6
相 当 于 > K>I 元 !使 气 量 与 金 额 数 值 同 步 变 化 !方 便

比 对 " 按 较 慢 均 速 #标 称 均 速 #较 快 均 速 #变 速 让 燃

气 表 走 气 I>> (; 以 上 !燃 气 表 的 电 子 计 量 值 应 该 与

计 数 轮 的 计 量 值 一 致 !没 有 漏 计 数 或 多 计 数 "

& < 6 设 置 阶 梯 计 费 方 案 为 < LM 档 ! 每 个 分 档 气

量 和 分 档 气 价 也 各 不 相 同 ! 让 燃 气 表 走 气 ! 观 察 用

气 量 和 金 额 的 换 算 是 否 符 合 计 费 方 案 的 要 求 !计 费

周 期 结 束 后 能 否 顺 利 开 始 下 一 个 周 期 "

& ; 6阶 梯 计 费 方 案 的 结 束 日 期 到 达 后 !能 否 顺 利

切 换 到 另 一 计 费 方 案 " %"# 卡 修 改 计 费 方 案 后 !能

否 按 设 定 日 期 启 用 新 方 案 "

# 应 用 实 例 与 分 析

本 课 题 项 目 产 品 在 国 内 某 市 的 一 个 片 区 安 装

使 用 了 ; >>> 多 台 !按 月 ; 阶 梯 计 费 !每 个 自 然 月 份

为 一 个 计 价 周 期 " 月 用 气 量 在 ;> (; 以 内 为 第 I 阶

梯 ! 价 格 为 ; K;> 元 N(;$ 月 用 气 量 在 ;> (;LM> (; 之

间 的 为 第 < 阶 梯 ! 气 价 为 ; KOJ 元 N(;$ 而 大 于 M> (;

部 分 属 于 第 ; 阶 梯 ! 气 价 为 P KOM 元 N(;" 按 此 方 案

运 行 了 I 年 之 后 ! 核 算 其 运 行 数 据 ! 并 与 另 一 片 区

使 用 单 一 气 价 Q ; K ;> 元 N(;6计 费 的 用 户 进 行 比 较 !发

图 < 硬 件 结 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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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! 主 程 序 流 程

现 在 春 夏 秋 三 季 每 户 平 均 用 气 费 用 大 致 相 等 !而 在

冬 季 ! 由 于 每 户 用 气 量 普 遍 超 过 " 阶 气 量 ! 阶 梯 计

费 用 户 的 平 均 用 气 费 用 则 略 微 高 出 "#$左 右 !这 个

结 果 基 本 符 合 阶 梯 计 费 的 设 计 目 标 "

然 而 !在 阶 梯 计 费 运 行 了 一 年 多 时 间 之 后 !燃 气

价 格 下 调 了 %$ ! 而 许 多 用 户 在 调 价 时 并 没 有 及 时

购 气 !没 有 把 最 新 的 计 费 方 案 通 过 用 户 购 气 卡 更 新

到 燃 气 表 中 !造 成 了 用 户 享 受 降 价 的 滞 后 性 " 通 过

使 用 年 度 作 为 计 价 周 期 #限 制 每 次 购 气 的 最 大 金 额

和 提 前 几 个 月 配 置 新 计 费 方 案 的 办 法 !可 解 决 调 价

的 及 时 性 问 题 "

! 结 束 语

本 文 根 据 市 场 对 燃 气 阶 梯 计 费 仪 表 的 需 求 ! 主

要 研 究 燃 气 阶 梯 计 费 的 技 术 模 型 !提 出 了 一 种 采 用

表 内 双 计 费 方 案 的 设 计 方 法 ! 在 此 基 础 上 ! 完 成 了

&’( 卡 阶 梯 计 费 燃 气 表 的 开 发 设 计 和 计 费 测 试 分

析 等 工 作 " 该 课 题 项 目 的 产 品 已 投 放 市 场 得 到 了 实

际 应 用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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